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五條、
第六條、第二十四條修正總說明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

六十年七月二十一日訂定發布，歷經十七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

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修正發布。為落實教育基本法第八條有關使學生不受

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之零體罰規定，及學校對教師不

同懲處種類之懲處權行使期間應有合理區分，以維護教師權益及法秩序

之安定，爰修正本辦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二十四條。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五條、
第六條、第二十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教師在考核年度

內，除本辦法另有規定

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獎懲抵銷後，尚有

一次記一大功者，不

得考列前條第一項第

三款。 

二、經獎懲抵銷後，尚有

一次記一大過者，不

得考列前條第一項第

二款以上。 

三、違法處罰學生或不當

管教學生，而受申誡

以上之懲處者，不得

考列前條第一項第一

款。 

第五條  教師在考核年度內

曾記大功、大過之考核列

等，除本辦法另有規定

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獎懲抵銷後，尚有

一次記一大功者，不

得考列前條第一項第

三款。 

二、經獎懲抵銷後，尚有

一次記一大過者，不

得考列前條第一項第

二款以上。 

一、查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

二項規定：「學生之學習

權、受教育權、身體自

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

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

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

為，造成身心之侵害。」 

二、茲以零體罰係屬教育基

本法揭示之重要基本原

則，亦為社會所高度重

視之議題。依現行條文

第六條規定，教師有違

法處罰學生或不當管教

學生之行為，依情節輕

重，應予申誡、記過及

記大過之懲處。為避免

依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獎懲相互抵銷後，仍得

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之情事；另監察院一

百零七年九月十七日提

出調查意見指出：「體

罰」於人事成績考核制

度中，未如「未常態編

班」、「拒絕學齡兒童少

年入學」等明文為不得

考列優良、不得獎懲相

抵項目，顯係弱化對於

校園體罰之課責，均致

零體罰理想猶如緣木求

魚，後續允應由政府相

關部門積極研商處理。

爰增訂第三款規定，以

覈實懲處教師違法處罰

學生或不當管教學生之

行為，並落實教育基本

法零體罰之規定，另配

合本款係規定申誡以上

之懲處，與序文「曾記



大功、大過之考核列等」

不符，爰刪除該段序文

文字。 

三、其餘未修正。 

第六條  教師之平時考核，

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

加記錄，如有合於獎懲標

準之事蹟，並應予以獎勵

或懲處。獎勵分嘉獎、記

功、記大功；懲處分申

誡、記過、記大過。其規

定如下： 

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記大功： 

（一） 對教育重大困難問

題，能及時提出具

體有效改進方案，

圓滿解決。 

（二） 辦理重要業務成績

特優，或有特殊效

益。 

（三） 在惡劣環境下克盡

職責，圓滿達成任

務。 

（四） 搶救重大災害，切

合機宜，有具體效

果。 

（五） 執行重要法令克服

困難，圓滿達成任

務。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記大過： 

（一） 違反法令，情節重

大。 

（二） 言行不檢，致損害

教育人員聲譽，情

節重大。 

（三） 故意曲解法令，致

學生權益遭受重大

損害。 

（四） 因重大過失貽誤公

務，導致不良後

果。 

（五） 違法處罰學生，造

第六條  教師之平時考核，

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詳

加記錄，如有合於獎懲標

準之事蹟，並應予以獎勵

或懲處。獎勵分嘉獎、記

功、記大功；懲處分申

誡、記過、記大過。其規

定如下： 

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記大功： 

（一） 對教育重大困難問

題，能及時提出具

體有效改進方案，

圓滿解決。 

（二） 辦理重要業務成績

特優，或有特殊效

益。 

（三） 在惡劣環境下克盡

職責，圓滿達成任

務。 

（四） 搶救重大災害，切

合機宜，有具體效

果。 

（五） 執行重要法令克服

困難，圓滿達成任

務。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記大過： 

（一） 違反法令，情節重

大。 

（二） 言行不檢，致損害

教育人員聲譽，情

節重大。 

（三） 故意曲解法令，致

學生權益遭受重大

損害。 

（四） 因重大過失貽誤公

務，導致不良後

果。 

（五） 違法處罰學生，造

一、第一項第二款第八目

「違法處罰學生，造成

學生身心傷害，情節重

大」，實務上可能與教師

法第十四條所定體罰及

霸凌之規定於適用上發

生競合，應由學校視具

體個案之情節核實認

定。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得核予

一次或二次之獎懲僅規

定記功、記過、嘉獎或

申誡之情形，考量實務

上亦有一次記二大功或

二大過之情形，爰予修

正。 

三、為符合司法院釋字第五

八三號解釋有關公務人

員懲處權之行使期間，

應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

法相關規定，以及不同

懲處種類之懲處權行使

期間應有合理區分之意

旨，各機關對公務人員

所為之懲處依銓敘部一

百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部法二字第一○六四二

○九一八三號令，明定

不同懲處種類之懲處權

行使期間。 

四、為避免對涉有違失之教

師應否予以懲處長期處

於不確定狀態，爰增訂

第三項對教師不同懲處

種類之懲處權行使期

間，及第四項行為終了

之日之定義，以維護教

師權益及法秩序之安

定。 

五、其餘未修正。 



成學生身心傷害，

情節重大。 

（六） 執行職務知有校園

性侵害事件，未依

規定通報。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記功： 

（一） 革新改進教育業

務，且努力推行，

著有成效。 

（二） 對學校校務、設

施，有長期發展計

畫，且能切實執

行，績效卓著。 

（三） 研究改進教材教

法，確能增進教學

效果，提高學生程

度。 

（四） 自願輔導學生課

業，並能注意學生

身心健康，而教學

成績優良。 

（五） 推展訓輔工作，確

能 變 化 學 生 氣

質，造成優良學

風。 

（六） 輔導畢業學生就

業，著有成績。 

（七） 對偶發事件之預

防或處理適當，因

而避免或減少可

能發生之損害。 

（八） 教師本人或指導

學生代表學校參

加各級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認定之

全國校際比賽，成

績卓著。 

（九） 其他優良事蹟，足

資表率。 

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記過： 

（一） 處理教育業務，工

作不力，影響計畫

成學生身心傷害，

情節重大。 

（六） 執行職務知有校園

性侵害事件，未依

規定通報。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記功： 

（一） 革新改進教育業

務，且努力推行，

著有成效。 

（二） 對學校校務、設

施，有長期發展計

畫，且能切實執

行，績效卓著。 

（三） 研究改進教材教

法，確能增進教學

效果，提高學生程

度。 

（四） 自願輔導學生課

業，並能注意學生

身心健康，而教學

成績優良。 

（五） 推展訓輔工作，確

能 變 化 學 生 氣

質，造成優良學

風。 

（六） 輔導畢業學生就

業，著有成績。 

（七） 對偶發事件之預

防或處理適當，因

而避免或減少可

能發生之損害。 

（八） 教師本人或指導

學生代表學校參

加各級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認定之

全國校際比賽，成

績卓著。 

（九） 其他優良事蹟，足

資表率。 

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記過： 

（一） 處理教育業務，工

作不力，影響計畫

 

 

 

 

 

 

 

 

 

 

 

 

 

 

 

 

 

 

 

 

 

 

 

 

 

 

 

 

 

 

 

 

 

 

 

 

 

 

 

 

 

 

 

 



進度。 

（二） 有不當行為，致損

害教育人員聲譽。 

（三） 違法處罰學生或不

當管教學生，造成

學生身心傷害。 

（四） 對偶發事件之處理

有明顯失職，致損

害加重。 

（五） 有曠課、曠職紀錄

且工作態度消極。 

（六） 班級經營不佳，致

影響學生受教權

益。 

（七） 在外補習、違法兼

職，或藉職務之便

從事私人商業行

為。 

（八） 代替他人不實簽到

退，經查屬實。 

（九） 對公物未善盡保管

義務或有浪費公帑

情事，致造成損

失。 

（十） 其他違反有關教育

法令規定之事項。 

五、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嘉獎： 

（一） 課業編排得當，課

程調配妥善，經實

施確具成效。 

（二） 進行課程研發，有

具體績效，在校內

進行分享。 

（三） 編撰教材、自製教

具或教學媒體，成

績優良。 

（四） 教學優良，評量認

真，確能提高學生

程度。 

（五） 對學生之輔導或管

教，熱心負責，成

績優良。 

（六） 辦理教學演示、分

進度。 

（二） 有不當行為，致損

害教育人員聲譽。 

（三） 違法處罰學生或不

當管教學生，造成

學生身心傷害。 

（四） 對偶發事件之處理

有明顯失職，致損

害加重。 

（五） 有曠課、曠職紀錄

且工作態度消極。 

（六） 班級經營不佳，致

影響學生受教權

益。 

（七） 在外補習、違法兼

職，或藉職務之便

從事私人商業行

為。 

（八） 代替他人不實簽到

退，經查屬實。 

（九） 對公物未善盡保管

義務或有浪費公帑

情事，致造成損

失。 

（十） 其他違反有關教育

法令規定之事項。 

五、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嘉獎： 

（一） 課業編排得當，課

程調配妥善，經實

施確具成效。 

（二） 進行課程研發，有

具體績效，在校內

進行分享。 

（三） 編撰教材、自製教

具或教學媒體，成

績優良。 

（四） 教學優良，評量認

真，確能提高學生

程度。 

（五） 對學生之輔導或管

教，熱心負責，成

績優良。 

（六） 辦理教學演示、分

 

 

 

 

 

 

 

 

 

 

 

 

 

 

 

 

 

 

 

 

 

 

 

 

 

 

 

 

 

 

 

 

 

 

 

 

 

 

 

 

 

 

 

 



享或研習活動，表

現優異。 

（七） 教師本人或指導學

生參加各項活動、

比賽，成績優良。 

（八） 擔任導師能有效進

行品格教育、生活

教育足堪表率。 

（九） 在課程研發、教學

創新、多元評量等

方面著有績效，促

進團隊合作。 

（十） 其他辦理有關教育

工作，成績優良。 

六、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申誡： 

（一） 執行教育法規不

力，有具體事實。 

（二） 處理業務失當，或

督察不週，有具體

事實。 

（三） 不按課程綱要或

標準教學，或教學

未能盡責，致貽誤

學生課業。 

（四） 對學生之輔導或

管教，未能盡責。 

（五） 有不實言論或不

當行為致有損學

校名譽。 

（六） 無正當理由不遵

守上下課時間且

經勸導仍未改善。 

（七） 教學、訓輔行為失

當，有損學生學習

權益。 

（八） 違法處罰學生情

節輕微或不當管

教學生經令其改

善仍未改善。 

（九） 其他依法規或學

校章則辦理有關

教育工作不力，有

具體事實。 

享或研習活動，表

現優異。 

（七） 教師本人或指導學

生參加各項活動、

比賽，成績優良。 

（八） 擔任導師能有效進

行品格教育、生活

教育足堪表率。 

（九） 在課程研發、教學

創新、多元評量等

方面著有績效，促

進團隊合作。 

（十） 其他辦理有關教育

工作，成績優良。 

六、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申誡： 

（一） 執行教育法規不

力，有具體事實。 

（二） 處理業務失當，或

督察不週，有具體

事實。 

（三） 不按課程綱要或

標準教學，或教學

未能盡責，致貽誤

學生課業。 

（四） 對學生之輔導或

管教，未能盡責。 

（五） 有不實言論或不

當行為致有損學

校名譽。 

（六） 無正當理由不遵

守上下課時間且

經勸導仍未改善。 

（七） 教學、訓輔行為失

當，有損學生學習

權益。 

（八） 違法處罰學生情

節輕微或不當管

教學生經令其改

善仍未改善。 

（九） 其他依法規或學

校章則辦理有關

教育工作不力，有

具體事實。 

 

 

 

 

 

 

 

 

 

 

 

 

 

 

 

 

 

 

 

 

 

 

 

 

 

 

 

 

 

 

 

 

 

 

 

 

 

 

 

 

 

 

 

 



（十） 其他違反有關教

育法令規定之事

項，情節輕微。 

前項各款所列記大

功、記大過、記功、記過、

嘉獎、申誡之規定，得視

其情節，核予一次或二次

之獎懲。 

依前二項規定對教

師所為之懲處，自違失行

為終了之日起，屬一次記

二大過之行為，無懲處權

行使期間限制；屬記一大

過之行為，已逾五年者，

不予追究；屬記過或申誡

之行為，已逾三年者，不

予追究。 

前項行為終了之

日，指教師應受懲處行為

終結之日。但應受懲處行

為係不作為者，指學校知

悉之日。 

（十） 其他違反有關教

育法令規定之事

項，情節輕微。 

前項第三款至第六

款所列記功、記過、嘉

獎、申誡之規定，得視其

情節，核予一次或二次之

獎懲。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

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

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本辦法本次修正係為少

數條文修正，爰增訂第

二項，明定本次修正條

文之施行日期。 

 


